第三章 磋商项目技术、服务、商务及其他要求
 （注：带“★”的参数需求为实质性要求，供应商必须响应并满足的参数需求，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需求合理设定，并明确具体要求。带“▲”号条款为允许负偏离的参数需求，若未响应或者不满足，将在综合评审中予以扣分处理。）
3.1采购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全面优化城市发展环境，为广大居民创造一个干净、温馨、文明的人居环境。经街道党工委会议研究决定，对辖区棚户区、旱厕环境卫生进行长期整治，推动城市治理工作纵深发展，向更精更细发展。
3.2服务内容及服务要求
3.2.1服务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452,807.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452,807.00
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金额
（招单价的）供应商报价不允许超过标的单价
	序号
	标的名称
	数量
	标的金额 （元）
	计量单位
	所属行业
	是否核心产品
	是否允许进口产品
	是否属于节能产品
	是否属于环境标志产品

	1
	棚户区旱厕清扫保洁服务
	1.00
	452,807.00
	项
	其他未列明行业
	否
	否
	否
	否


3.2.2服务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棚户区旱厕清扫保洁服务
	 序号
	 参数性质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一、项目概况
为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水平，全面优化城市发展环境，为广大居民创造一个干净、温馨、文明的人居环境。经街道党工委会研究决定，对辖区棚户区、旱厕环境卫生进行长期整治，推动城市治理工作纵深发展，向更精更细发展。
二、采购需求
（一）清扫保洁区域
对辖区永乐东村(安仁坊社区)、龙华村（二七工房社区）、永谊村、旅馆村(长乐社区)、长乐居(半截巷社区)、回民新村、朝阳巷及旱厕(永乐社区)等棚户区的道路、空地、绿地、楼道等公共区域进行日常清扫，每天上午进行普扫，全天候进行保洁。对朝阳巷旱厕坚持每日清扫，及时清掏，保持厕所干净卫生整洁。 
（二）清扫保洁内容及要求
(1)棚户区道路及公共区域服务内容及质量要求
1.棚户区道路及公共区域：路面应无明显垃圾、杂物、泥沙、积水，做到每日定时清扫，巡回保洁，保持全天整洁。
2.楼道及楼梯间：楼梯台阶、扶手、栏杆应无灰尘、污渍，墙面无乱涂乱画、“牛皮癣”广告。每天至少清扫一次，定期进行擦拭。
3.垃圾桶及周边：垃圾桶摆放整齐，标识清晰，每日清理垃圾，定期清洗桶身，周边地面无散落垃圾、无污水污渍。
4.绿化带及公共设施：绿化带内无垃圾、杂物、枯枝败叶，公共设施（如健身器材、休闲座椅等）表面清洁，无灰尘、污渍。
（2）旱厕保洁清掏服务内容及质量要求
1.卫生清洁：旱厕内地面无积水、无垃圾、无粪便堆积，墙面无污渍、无乱涂乱画。每天至少清扫、冲刷2次，定期消毒。
2.粪便清掏：及时清掏粪便，每月至少4次，防止满溢，清掏后应及时清理现场，保持周边环境整洁。
3.设施维护：旱厕内设施（如照明等）应保持完好，如有损坏应及时报修。
（三）清扫保洁服务标准
1.安排专人负责对永乐东村（安仁坊社区）、龙华村（二七I房社区）、永谊村、旅馆村（长乐社区）、长乐居（半截巷社区）、回民新村、朝阳巷及旱厕（永乐社区）的棚户区的道路、空地、绿地、楼道等公共区域进行日常清扫，每天上午进行普扫，全天侯进行保洁。对朝阳巷旱厕坚持每日清扫，及时清掏，每月至少4次，保持旱厕干净卫生整洁；
2.棚户区内白色垃圾、纸屑烟头、果皮等落地不超过2小时，及时清理野广告，确保公共区域墙面无野广告、宣传画、无蜘蛛网等，保持棚户区环境干净整洁；
3.棚户区内垃圾及时倾倒，垃圾堆放点做到无暴露、无落地，垃圾做到日产日清，及时清理公共区域的旧家具等木质垃圾、建筑垃圾，棚户区居民反映院落垃圾未及时清扫或垃圾未及时清运问题时，甲方要求乙方及时整改清理，如未按甲方要求整改，扣除当月2%的服务费用；
4.乙方所提供的保洁服务不及时、不达标时，导致甲方被相关部门通报、批评，或被相关媒体曝光，居民投诉，并因此给甲方造成的不良影响，一次处罚2000元，且乙方应无偿整改至保洁服务质量标准要求的程度。
5.社区工作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棚户区院落垃圾未及时清扫或垃圾未及时清运问题时，要求乙方及时整改，如未按甲方要求整改，扣除当月2%的服务费用。
三、商务要求
（一）服务期限合同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三年，合同一年一签，每年服务期满后，街道根据第二年预算资金情况以及中标人服务质量等因素，决定是否与中标人续签下一年合同，总的合同期限不超过三年。
（二）付款方式
本合同服务费用以实际发生金额，按季度支付，原则上每季度最后一个月30日前甲方须向乙方付清上季度费用，如遇财政经费未拨付到位的情况，由双方协商解决。
四、人员及设备投入要求
1.安排专人负责对名单中的棚户区的道路、空地、绿地、楼道等公共区域进行日常清扫，每天上午进行普扫，全天候进行保洁。对朝阳巷早厕坚持每日清扫，及时清掏，保持厕所干净卫生整洁。
2.满足项目实施需要，成交供应商自备
五、承接单位要求
社会组织。按照市社发〔2024〕16号《西安市社区工作经费管理使用办法》附件1社区专项服务经费“项目化”管理运作清单三、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按照突出公共性和公益性原则，探索实践社区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范围和规模。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独特功能和作用，在开展民生保障、社区治理、环境整治等项目时，同等条件下优先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在民生保障领域，重点购买社会事业、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服务项目；在社区治理领域，重点购买社区服务、专业社会工作、法律援助、特殊群体服务等服务项目在“三无”小区环境整治领域，重点购买日常清扫保洁、垃圾清运、消防安全排查整治等服务项目。
附件1 服务质量考评标准
一、考核内容及标准
 （一）清扫保洁
1. 棚户区道路及公共区域：路面应无明显垃圾、杂物、泥沙、积水 ，做到每日定时清扫，巡回保洁，保持全天整洁。每发现一处不符合要求扣0.1分。
2. 楼道及楼梯间：楼梯台阶、扶手、栏杆应无灰尘、污渍，墙面无乱涂乱画、“牛皮癣”广告。每天至少清扫一次，定期进行擦拭。发现一处不合格扣0.1分。
3. 垃圾桶及周边：垃圾桶摆放整齐，标识清晰，每日清理垃圾，定期清洗桶身，周边地面无散落垃圾、无污水污渍。出现问题一处扣0.1分。
4. 绿化带及公共设施：绿化带内无垃圾、杂物、枯枝败叶，公共设施（如健身器材、休闲座椅等）表面清洁，无灰尘、污渍。不符合要求一处扣0.1分 。
（二）旱厕保洁清掏
1. 卫生清洁：旱厕内地面无积水、无垃圾、无粪便堆积，墙面无污渍、无乱涂乱画。每天至少清扫、冲刷2次，定期消毒。每发现一处不达标扣0.1分。
2. 粪便清掏：及时清掏粪便，每月至少4次，防止满溢，清掏后应及时清理现场，保持周边环境整洁。未按时清掏或清掏后现场清理不到位扣0.1分。
3. 设施维护：旱厕内设施（如蹲位隔板、门、照明等）应保持完好，如有损坏应及时报修。发现设施损坏未报修一处扣0.1分 。
二、考核方式
1. 日常巡查：由棚户区所在社区工作人员每周进行日常巡查，发现问题及时记录并要求整改。
2. 居民监督：设立投诉举报渠道，鼓励居民对清扫保洁及旱厕保洁清掏工作进行监督，对居民反映的问题核实后进行相应扣分。
三、考核评分及结果运用
1. 考核评分：考核总分为100分，其中清扫保洁占80分，旱厕保洁清掏占20分。根据各项考核内容的实际情况进行扣分，最终得出考核得分。
2. 结果运用：
每月考核得分在90分（含）以上的，给予表扬；
得分在80 - 89分之间的，提出整改意见，要求限期整改；
得分在60 - 79分之间的，进行警告，并扣除当月5%的服务费用；
得分低于60分的，责令限期整改，如整改后仍不合格，终止服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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